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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第 3 屆第 9 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4:00 時至 4:50 時  
地  點：勵學大樓 4 樓第四會議室 
主  席：高煜凱主席 
出席人員：林志隆代表、陳朝政代表（陳昭彥秘書代理）、侯自銓代表、 

王惠君代表（李宣瑢護理師代理）、蔡宜玲代表、蕭夙娟代表、 
劉益全代表、高煜凱代表、李佩珊代表、鄭蕙瑾代表 

紀    錄：朱怡蓓 

壹、 主席致詞：勞資雙方代表已各有逾半數委員出席，宣布會議開始。 

貳、 上次會議（114.8.27 第 3 屆第 8 次勞資會議）提案決議宣讀確認：無。  

參、 人力資源室報告： 
一、 勞動部於114年9月4日推出《育嬰留停照顧彈性化》方案，幫助青壯年

勞工彈性育兒照顧不離職，雇主留才不缺工，並規劃於明（115）年1
月1日正式上路。本次新制內容主要為「育嬰留職停薪以日申請」及

「家庭照顧假以小時計」，規劃勞工得以「日」為單位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合併不超過30日，期間仍有8成薪資補貼；以及家庭照顧假與因

照顧家人的事假，放寬得以「小時」為單位申請，且雇主不得因此扣

發全勤獎金；軍公教人員亦有適用。相關資訊請點方案懶人包、相關

問答Q&A、實務執行問與答連結下載參閱。該方案的詳細內容涉及修

正「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勞工請假規則」、「就業保險法施

行細則」及新訂「友善職場育嬰留職停薪獎勵雇主實施要點」幾項子

法規與相關解釋令，勞動部刻正積極研訂中，完成後將陸續置於該部

育嬰留停照顧彈性化專區。 
有關本校是否自115年1月1日配合實施本方案，經出席代表討論後決

議：本校將俟勞動部完備、公布相關法規及解釋令，並據以修正「教

職員工請假辦法」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相關條文後，

始依法施行。 
二、 勞動部於114年9月19日修正《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

工資給付要點》，明確天然災害發生時，為保障勞工生命安全，勞工

https://www.mol.gov.tw/media/mg4jpmcf/%E8%82%B2%E5%AC%B0%E7%95%99%E8%81%B7%E5%81%9C%E8%96%AA%E5%BD%88%E6%80%A7%E5%8C%96%E6%96%B9%E6%A1%88%E6%87%B6%E4%BA%BA%E5%8C%85.pdf?mediaDL=true
https://www.mol.gov.tw/1607/28162/28166/28284/28294/84873/post
https://www.mol.gov.tw/1607/28162/28166/28284/28294/84873/post
https://www.mol.gov.tw/media/rsifdj3b/%E5%BD%88%E6%80%A7%E8%82%B2%E5%AC%B0%E7%95%99%E8%81%B7%E5%81%9C%E8%96%AA%E5%AF%A6%E5%8B%99%E5%9F%B7%E8%A1%8C%E5%95%8F%E8%88%87%E7%AD%94.pdf?mediaDL=true
https://www.mol.gov.tw/1607/28162/28166/28284/28294/lpsimplelist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2.aspx?id=FL049533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2.aspx?id=FL04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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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不出勤為原則，如確需要勞工出勤，雇主應提供勞工通勤協助，

如勞工依原定上、下班通勤方式有困難，而有搭乘計程車之必要時，

雇主應支付相關費用。原定公務機關（構）、公私立學校…勞工出勤

管理及工資給付事項，其他法令（《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

法》）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未有規定者，參照本要點辦理。

本次修正後，改為公務機關（構）、公私立學校…勞工出勤管理、通

勤協助及工資給付事項，參照本要點辦理。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三、 勞動部於114年9月23日修正發布勞務承攬及勞動派遣行政指引（包括

《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

則》、《勞動派遣期間勞動契約範本》及《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

要派契約參考範本》），要求公私部門應督促及要求所合作的派遣或

承攬廠商負起勞工天災通勤協助責任，並協同合作廠商落實職場霸凌

防治義務。 
四、 最低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於114年10月21日以勞動條2字第1140148807

號公告發布，自115年1月1日起，每月最低工資由新臺幣（以下同）

28,590元調整為29,500元，每小時最低工資由190元調整為196元。係自

105年以來，連續第10次調漲。 
五、 為使勞工得以兼顧工作與家庭平衡，並保障勞工病假權，勞動部於114

年11月20日預告修正「勞工請假規則」部分條文草案，明定勞工請病

假未超過10日，雇主不得為不利之處分、「為照顧家庭而請事假」可

採小時請假、雇主進行人事考核時，應以勞工的工作能力、工作表

現、工作態度、實際績效做綜合考量，不得僅以請普通傷病假作為唯

一考核的基準、雇主扣除全勤獎金應合理且符合比例原則，如有因請

病假扣除全勤獎金，不得對未足月請病假有全數不予發給情形等修法

重點，將在完成法制程序後，自115年1月1日起實施。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號 11411-01) 
提案人：高煜凱代表 
提案種類：建議事項(作為決策參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2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10022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31219/ch08/type3/gov82/num31/E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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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建議調整本校「餐點費報支標準」，擬參照「教育部及所屬機

關(構)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管理要點」之餐費

標準，請討論。 
說 明： 

一、 因應現今高物價社會，不斷調漲的民生物資，教育部業已於 113
年調整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訓練、研討會之餐費標準為

新台幣 120 元。 
二、 為有助於本校職員在活動辦理時有更多元之餐食選擇、提高活

動參與誘因，同時降低活動規劃時找尋可配合預算之商家所需

花費時間，擬提建議本校「餐點費報支標準」第 3 條之報支金

額標準，調整為逕行參照「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理各類會

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管理要點」之餐費標準，未來亦同

步修正，毋須重複提案。 
註 1：此項調整建議，並不影響本校各單位預算編列之額度上

限，單純提高同仁於活動餐點上可支用的金額標準。 
註 2：教育部上次修正為 110.12.29，前次提案為 111.05.30，已

歷時三年。 
三、 本案如經討論通過後，因屬建議性質，惟請轉知權責單位，本

案僅供其作決策之啟發與參考。 

決 議： 
一、 本校「餐點費報支標準」甫經 11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審議

通過。惟雖校外機關補助計畫之報支標準已調整為依其補助

規定辦理（新臺幣 120 元或以上），以學校經費支應者仍維持 
100 元。建議校方與時俱進，參酌政府最新基準適時檢討，並

納入下次修法進程。 
二、 為響應 ESG 與 SDGs，減少廚餘、降低一次性容器使用並避免

浪費，建議校方研議責成本校各單位以發放校內餐券或全家

禮物卡等方式，替代便當供應。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宣布散會：下午 4:50 時整。 

https://lawdb.kmu.edu.tw/index.php/%E9%A4%90%E9%BB%9E%E8%B2%BB%E5%A0%B1%E6%94%AF%E6%A8%99%E6%BA%96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299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2299

